附件3

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项目单位：石峰区检察院  （盖章）  项目名称： 检察院办案业务支出
	项目概况（包括项目基本性质、用途和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绩效目标）
	办理两反案件、公诉案件、侦监案件、民行案件、监所案件、控申业务等

	专项资金

投入和使用情况
	投入和使用资金647.2万元。

	项目组织实施情况
	2016年受理自侦类案件6件9人，侦查终结4件7人；受理逮捕案件129件208人，审结136件219人；受理起诉案件315件514人，审结269件405人；受理民事案件7件，审查处理40件；受理控告检举50件，结案15件。



	项目绩效情况（项目成本控制、节约情况、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、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）
	2016年我院被市院评为先进基层院 ，10个科室在市院目标考核中排名前三；被省院评为全省“检察文化活动”先进单位；被区政府评为“双文明建设单位”。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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